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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開會辭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第

九次會議。 
  

   
2. 主席提醒委員，於有需要時應利用《地區工程建議申請 － 申報利

益表格》於會議中申報利益。 
  

   
第 1項：通過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第八次會議記錄   
3. 經林偉文議員動議，周潔冰博士和議，通過第八次會議記錄。   
   
第 2 項：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灣仔區康樂體育設施管理(2017 年 1 月至 2

月)及工程進度雙月匯報 
(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5/2017號) 

  

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李佩玲女士介紹文件。報告重點如下：    
   

(I) 設施管理 

- 在 2017 年 1 月及 2 月份，負責提供保安服務的護衛公司和負

責提供園藝服務的承辦商表現良好。康文署會繼續督促提供清

潔服務的承辦商加強滅蚊工作，杜絕蚊患； 

  

 - 同期間，灣仔區內康體設施的使用情況普遍理想。   
    
(II) 綠化工程 

- 康文署在 2017 年 1 月及 2 月在黃泥涌道種植了 1 棵喬木。在

維多利亞公園、灣仔公園、菲林明道花園、石水渠街花園、樂

活道休憩花園、天后廟花園、告士打道花園、灣仔臨時海濱花

園、黃泥涌峽道兒童遊樂場、灣仔峽道遊樂場、軒尼詩道遊樂

場、桂芳街遊樂場、駱克道遊樂場、德仁街兒童遊樂場、摩利

臣山遊樂場、高士威道花床、堅彌地街休憩處、春園街休憩處、

軒尼詩道/莊士敦道休憩處、皇后大道東/摩利臣山道小園地及

黃泥涌峽道中線花床共栽種了 12 750 棵灌木，以美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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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上述期間於黃泥涌峽道兒童遊樂場、堅尼地道小園地、大坑

道/藍塘道兒童遊樂場及黃泥涌道移除了 9 棵喬木。這些喬木受

到病蟲害的感染或受到強烈季候風吹倒並出現結構問題，雖經

康文署悉心護理，惟健康情況繼續惡化，並難以復原。署方在

沒有其他更可行的改善方法情況下，才採取移除行動。康文署

會考慮實際環境補種樹木。 

  

    
(III) 跑馬地遊樂場洗手間及服務大樓翻新工程   
 - 工程已於 2016 年 12 月 20 日展開，並預計於 2017 年第四季完

成。 
  

    
(IV) 摩理臣山游泳池的年度維修工程   
 - 摩理臣山游泳池將於 2017 年 5 月 11 日至 6 月 30 日關閉，進

行每年一度的維修工程。 
  

 
5. 委員會備悉上述報告。 
 
第 3項：灣仔民政事務處地區小型工程進度報告 

（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6/2017號） 

  

6. 甘鎮昌先生向委員會報告各項地區小型工程項目的進度，重點如下：   
   
(I) 為連接怡和街及禮頓道的行人天橋(「奧運橋」)重髹油漆 

(WC-DMW 159) 
  

7. 工程現正進行當中。   
   
(II) 於天后勵德邨道勵德坊外加設避雨亭 

(WC-DMW 161) 
  

8. 灣仔民政事務處(民政處)已聯絡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商討遷移

該處電纜，以騰出空間建造避雨亭地基，港燈回覆現正辦理挖掘准許證。

待港燈完成遷移電纜工程後，民政處將跟進安排在該地點進行加設避雨

亭工程。 

  

   
(III) 於大坑徑加設避雨亭的前期實地勘測工程 

(WC-DMW 163) 
  

9. 民政處現正查證上述的地底公共設施屬誰擁有，並將與相關的部門

及公用事業機構聯絡，研究遷移有關地底公共設施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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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於柯布連道 2號外的空地加設花盆 

(WC-DMW 164) 
  

10. 工程已於 2017 年 3 月完成。   
   
(V) 更換禮頓山社區會堂舞台燈光設備 

(WC-DMW 165) 
  

11. 工程已於 2017 年 4 月開展，並預計於 6 月完成。   
   
(VI) 於皇后大道東(近灣仔街市一段)的欄杆上加設盆栽 

(WC-DMW 166) 
  

12. 現正進行工程招標程序，民政處會於招標程序完成後立即聘請中標

的承辦商開展工程。 
  

   
13. 甘鎮昌先生補充，就上次會議有委員提及堅拿道天橋底的「打小人」

活動佔用行人路及對行人構成阻礙，以及柯布連道天橋底展板內容過時

及清潔狀況未如理想，民政處已作出以下的跟進： 

  

   
(i) 民政處已把涉及堅拿道天橋底行人路的問題轉介予地政總

署、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及香港警務處跟進； 
(ii) 地政總署於 2 月 23 日及 3 月 8 日到堅拿道天橋底巡查，並無

發現有建築物料被放置於上址行人路上； 

  

(iii) 食環署與警方在 3 月 2 日在堅拿道天橋底進行聯合行動，除

呼籲上址參與「打小人」活動的人士要保持秩序及避免阻礙

途人外，食環署亦安排服務承辦商清洗上址一帶行人路，以

及清理無人認領並妨礙清掃的棄置物品； 
(iv) 食環署已向售賣英泥的建築材料商舖負責人發出口頭警告，

要求把英泥移走，並會繼續留意上址情況及採取適當行動； 
(v) 食環署已要求有關人士移走擺放於行人路上的「神位」； 
(vi) 民政處已安排人手定期更新柯布連道天橋底展板上的海報，

並指示承辦商加強清潔服務。 

  

   
14. 周潔冰博士關注更換禮頓山社區會堂舞台燈光設備的工程進度，並

留意到會堂內男、女洗手間的暖風機有損壞情況，要求民政處跟進。此

外，周博士認為地區設施一覽表應加入水星街與英皇道交界的花槽；

另外，銅鑼灣街市對出花槽內的植物出現枯萎情況，電氣道馬路中央

分隔帶的花盆亦出現數量不全的問題。 

  

   

15. 甘鎮昌先生表示，預計禮頓山社區會堂的舞台燈光工程將於 2017 年

6 月完成。他將於會後跟進洗手間的暖風機損壞情況；檢視地區設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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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覽表；亦會就有花朵枯萎的情況聯絡相關部門處理及跟進。同時，甘先

生表示民政處已知悉和在調查電氣道不見了的花盆。 
   

16. 李碧儀議員要求民政處指示清潔承辦商撿拾柯布連道天橋底展板附

近花盆內的垃圾，並詢問清潔承辦商的恆常清潔時間。 
 

  

17. 有委員提出民政處應提升及改善禮頓山社區會堂的設施，如加設字

幕機、可實時控制照射角度的射燈及於台下設置電源插頭。 
  

   
18. 甘鎮昌先生的回應如下：   

(i) 民政處會提醒清潔承辦商撿拾柯布連道天橋底花盆內的垃

圾，現時有關的承辦商約每兩個月進行一次清潔工作；該處

亦已聯絡食環署，要求該署提醒承辦商在進行日常的清掃街

道時須一併撿拾花盆內的垃圾； 

  

(ii) 收悉委員對禮頓山社區會堂設施的意見，處方會與相關部門

研究增設相關設施的可行性。 
  

   
19. 鍾嘉敏議員指出，堅拿道天橋底的美化工程由民政處推行，所以在

此提出以下問題，請民政處協助處理： 
  

(i) 堅拿道西行人路打小人攤檔的數量日漸增多，使行人路面非

常擠迫及不安全，民政處一直知悉有關的情況，然而情況不

但未有解決，而且有惡化跡象，她要求民政處提出實質的處

理方案； 

  

(ii) 堅拿道東附近一間售賣泥沙的建築材料商舖把泥沙搬出在街

上擺賣，情況仍未改善。她表示有一男士坐於商舖外面，該

處附近的商品亦有顯示商舖的電話號碼，要求民政處跟進。 

  

   
20. 甘鎮昌先生表示，收悉委員意見，並將於會後就打小人攤檔及建築

材料商舖於店舖外放置泥沙及阻礙行人等問題聯絡相關部門處理及跟

進。 

  

   
21. 伍婉婷議員詢問「灣仔海岸線歷史徑」指示牌的維修情況。   
   
22. 甘鎮昌先生表示，處方現正研究「灣仔海岸線歷史徑」指示牌的維

修需要及擬備跟進方案，他會於下次會議報告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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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第 4項：灣仔區樹木統計報告 

（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9/2017號） 
  

23. 李佩玲女士向委員會介紹文件。 
 

  

24. 委員提出以下提問／意見：   
(i) 伍婉婷議員詢問，除康文署管理的樹木以外，文件是否有臚

列其他部門負責管理的樹木，以及每一棵樹木的具體位置，

以便委員提出改善方案。伍議員另詢問餘下未及補種的樹木

的情況； 

  

(ii) 鍾嘉敏議員要求康文署提供因各項工程計劃影響而需要移除

及補種樹木的最新資料； 
  

(iii) 李碧儀議員要求康文署與發展商積極溝通，確保利東街行人

隧道附近的兒童遊樂設施和樹木，以及合和中心工程項目附

近的樹木均不會受到工程影響。 

  

   

25. 李佩玲女士回應，文件只包括由康文署負責管理及保養樹木的資

料，而有關移除及種植樹木的地點均一直詳列於雙月報告中，署方會整

理一份清單供委員會參考。署方一直以一換一的方式補種樹木，但因各

項環境及種植條件等因素影響，有可能會以灌木代替補種樹木，以美化

環境。此外，署方已聯絡並收到各發展商及政府部門提供就灣仔區內因

應不同的工程計劃而受影響需要移除及補種樹木的資料，但由於部份資

料須要進一步核實，署方需要時間整理並會於稍後提供予委員會參閲。 

  

   

26. 周潔冰博士要求康文署公開詳細樹木名冊以供參閱。   
   

27. 李佩玲女士回應，會於下一次會議提供更詳細的資料。   

   

第 5項：2017/18年度地區小型工程撥款使用情況 
（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第 8/2017號文件） 

  

28. 秘書報告，2016/17 年度地區小型工程總撥款額為 10,669,000 元，而

2017/18 年度地區小型工程總撥款額尚待民政事務總署確定。是次會議需

要處理 1 項撥款申請，而申請金額為 1,000,000 元。 

  

   
29. 委員會備悉有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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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項：2017／2018年度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的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情況 
（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第 10/2017號文件） 

  

30. 秘書報告，截至是次會議前，秘書處並未收到任何撥款申請。此外，

灣仔區議會於第九次會議上初步通過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在

2017/18 年度的預留撥款為 200,000 元。實際數額須待民政事務總署確定

2017/18 年度灣仔區議會撥款總額後才可確認。 
 

  

31. 委員會備悉有關報告。   
   

第 7項：2017/18年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灣仔區康樂及體育設施改善工程
計劃﹝第一期﹞ 
（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7/2017號） 

  

32. 李佩玲女士向委員會介紹文件。   

   

33. 周潔冰博士詢問美化景觀的工程可以維持的時間，以及要求康文署

於電氣道的盆栽加入顯花植物，以加強美化效果。 
  

   

34. 李佩玲女士回應，會因應植物的特性定期更換植物，而署方會盡量

配合委員要求加入顯花植物的意見。 
  

   

35. 有委員要求康文署於跑馬地成和道與黃泥涌道交界的花床加入色彩

豐富的植物。 
  

   

36. 李佩玲女士指會盡量配合委員要求加入色彩豐富的植物的意見。 
 

37. 委員會同意此撥款申請。 

  

   

第 8項：其他事項 
(i) 跟進就「灣仔區整體公園設施的需要」議題舉行集思會事宜 

  

38. 委員會在第七次會議上，通過舉行集思會以探討區內整體公園設

施的需要，並待確認 2017/18 年度的灣仔區議會撥款後，邀請獨立學

術機構進行學術研究，及整合由 2 位委員及康文署分別進行的諮詢調

查結果，在得到研究結果後再作跟進。主席邀請委員就「灣仔區整體

公園設施的需要」議題舉行集思會的事宜提出意見。 
 

39. 楊雪盈議員指早於限期前要求將討論寵物公園相關研究納入今

次議程，但最終會議議程並無納入，只能在「其他事項」討論，表示

遺憾；指過去因為本來討論蓮花宮花園是否可改建為寵物公園而引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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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灣仔區整體公園設施的需要」的研究，認為上述課題過於廣闊，

研究應集中於大坑蓮花宮花園或周邊範圍，要求委員會於是次會議中

確認研究範圍。 
 
40. 有委員指出撥款及常務委員會已通過預留撥款作區內公園設施

研究之用。 
 

41. 楊雪盈議員認為該項 200,000 元的預留撥款並不足以進行灣仔區

整體公園所有設施的研究之用；就算不是集中大坑區內的寵物公園研

究，也應集中灣仔整體公園寵物配套設施的研究。 
 

42. 主席邀請委員就楊雪盈議員建議將研究範圍收窄至蓮花宮花園

或寵物公園提出意見。 
 

43. 李碧儀議員指顧問研究的原意是希望調查灣仔區內整體公園設施

的需要，加以整合並取代舊有的區內公園設施調查報告，而蓮花宮花園

是否適合改建為寵物公園的建議亦已一併納入研究的範圍當中。在成

功招標後，委員會將審視收到的報價，再決定是否需要收窄或保留現建

議研究的範圍。如現有的撥款不足夠，屆時委員會亦可向區議會再申請

撥款。 
 

44. 李文龍副主席表示，贊同李碧儀議員的意見；當日委員會會議亦

建議研究範圍應為灣仔區整體公園的設施。 
 

45. 鍾嘉敏議員指已於過去會議中討論研究範圍，而當時委員並無異

議，故同意維持以灣仔區整體公園的設施作為研究的範圍。如有需要，

可以再透過專項的形式尋求區議會的額外撥款，以研究蓮花宮花園是否

可改建為寵物公園的意見。此外，鍾議員認為顧問研究的費用應透過公

開招標的形式決定，而於公開招標前就價錢作出討論並不恰當。 
 
46. 伍婉婷議員指應集中討論召開集思會的日子及邀請參與名單，以及

於開展顧問研究前要求康文署提供灣仔區內公園的資料，避免重覆研究

範圍，以減省研究成本。她續表示，委員會已有一段時間未有進行區內

設施需要的調查，希望集思會亦可涵蓋如何提升區內設施。 
 

47. 有委員指出招標文件應仔細詳列研究範圍及模式，以便承辦商提出

更準確的報價及方便委員會就報價作出比較。 
 

48. 周潔冰博士指應以灣仔區整體公園設施為研究範圍，再將寵物公園



 九 

  負責人 
及其他設施納入研究內容，而研究的目標應為提升公園的設施。 

 
49. 楊雪盈議員重申是次顧問研究是建基於灣仔區內有寵物公園的

需要而提出，而研究範圍及模式亦需要於是次會議中決定。她強調須

將寵物公園列入是次的顧問研究範圍當中較重要的位置。 
 

50. 除公園設施外，伍婉婷議員指集思會應同時就灣仔區內整體設施的

情況作出討論，並可考慮邀請社區持份者參與。 
 

51. 楊雪盈議員指需要邀請規劃署的人員參與集思會。 
 

52. 主席建議先制定參加者名單，有助促進集思會討論。 
 

53. 伍婉婷議員指根據過往做法，可以邀請曾與區議會合作的社區團體

參與集思會。 
 
54. 有委員指委員會起初就改建寵物公園引起討論。然而，委員會經

討論後發現有需要就灣仔區整體公園設施聘請顧問作研究，並通過加入

寵物公園的研究。此外，有委員認為可以先成立工作小組，再討論邀

請出席集思會的名單會較恰當。 
 
55.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陳天柱先生建議委員會可考慮是否先邀請未

有加入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的區議員參加集思會進行討論，再

決定是否邀請相關部門或曾與區議會合作的社區團體加入集思會。 
 

56. 李碧儀議員建議成立工作小組，以便更有效率地跟進上述事宜，席

上有委員同意。 
 
57. 委員會同意成立工作小組。當中李文龍副主席、吳錦津議員、周

潔冰博士、伍婉婷議員、李碧儀議員、林偉文議員及楊雪盈議員表示

願意加入工作小組。 
 

58. 經討論後，委員會同意工作小組訂名為「灣仔區休憩用地設施及

需求研究工作小組」，而第一次會議將於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星

期二）上午十一時舉行，並將邀請灣仔民政事務處、康文署以及其他

非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的區議員出席。 
 
 
 



 十 

  負責人 
(ii) 跟進不名人士於蟠龍匯瑞下方水池棄置錦鯉事件 
59. 鍾嘉敏議員提出金龍水池中有棄置錦鯉的事件。 

  
60. 甘鎮昌先生表示，已聯絡承辦商移走該 2 條錦鯉，並由區內商戶接

收。 

  

   
(iii) 告士打道近糖街的天橋底有雜物亂放問題   
61. 伍婉婷議員指有人士於告士打道近糖街的天橋底隨意亂放雜

物，環境衞生情況非常惡劣，要求相關部門跟進。 
  

   
62.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陳天柱先生指告士打道近糖街的天橋底的情

況是地區管理委員會的恆常討論事項，建議委員於地區管理委員會上

處理上述議題。 

  

   
63. 伍婉婷議員同意於地區管理委員會上處理告士打道近糖街的天

橋底的環境衞生情況。 
  

   
第 9項：下次會議日期   
64.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將於二○一七年六月一日（星期四）舉行。   
   
6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四時正結束。   
   
   
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二○一七年六月 

  

 

 

 

 

本會議記錄於二○一七年六月一日正式通過。 


